
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6) 4 号

关于做好2026 年春季实习、研习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学计划安排，2026 年春季实习、研习工作将在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进行。现将此次实习、研习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习时间

按照培养方案设定，本次实习时间安排如下：各二级学

院可在第 5-17 周安排实习，学生实习时间至少 13 周（不包

括实习前动员、岗前培训和实习结束后的总结）。第 1-4 周

做好实习前动员、岗前培训。第 18-19 周安排研习。实习、

研习时间如有变更，学院可提前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教

学院长签字盖章），并在实习计划中明确变更的缘由及实习、

研习时间等。

二、学院、专业及人数

本次实习共有 2 个学院 2 个专业 125 名学生参加。

音乐学院 2025-2026-2 学期实习总人数：69

舞蹈学专业实习人数:6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2026-2 学期实习总人数：56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实习人数：56



三、组织形式

统一实习、研习。

四、实习要求

（一）合理制订实习、研习计划。二级学院要制定实习、

研习计划，计划中应包含实习、见习、研习一体化设计思路、

各专业实习内容、实习考核方式、实习学生总人数、实习分

组、实习学校及校内、外指导教师安排等，会同实习单位共

同制订实习、研习计划，明确实习目标、任务、考核标准等，

共同组织实施学生实习，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实习、研习工作必须按计划进行，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

如有变更，必须提前提交变更说明，并报教务处审批，审批

通过，方可实施。

（二）科学制订实习、研习内容。实习、研习内容由各

二级学院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及实习、研习大纲要求制订，根

据需要可编制必要的实习、研习指导书。鼓励根据实习单位

实际工作需求凝练实习项目，开展研究性实习，推动多专业

知识能力交叉融合。

（三）做好实习、研习动员工作。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

展实习、研习学生动员和专业培训工作。结合专业特点，各

二级学院自行制定培训方案并组织培训，培训内容应包含实

习各个方面，培训形式可多样化，实习、研习动员务必要加

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培训。

做实岗前安全培训。加强学生安全纪律教育要求学生严

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主动报告安全隐患，提升



自我保护能力。实习单位在学生上岗前，必须组织系统、有

效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岗位操作规程培训，内容涵盖:单位安

全规章制度、岗位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措施、设备安全操作

规程、应急处置流程(如消防、急救)、职业卫生防护知识、

交通安全、防溺水、防诈骗、防传销等。确保学生“不培训

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实习实践单位必须根据岗位风

险，免费为学生提供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个人劳动防护用

品。

实习出发前，在实习前与实习学生签订《包头师范学院

实习安全承诺书》，必须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险或人身伤害

意外险并生效。投保期至少为一学期，建议根据实际实习、

研习期延长投保期。

（四）保障实践单位资质。选择专业对口、设施完备、

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符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的单位

进行实习。在确定实践单位前须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确定满

足实习条件后，实习前必须与实习单位签订内容详实、权责

明确的实习协议书，严格规范协议签订内容。必须包含安全

责任条款，清晰载明实习实践岗位、时间地点、安全职责、

风险告知、劳动保护、应急处置程序等核心条款，保障学生

合法权益。严禁与不具备安全保障条件的单位合作，明确双

方的权利、义务以及管理责任。未按规定签订合作协议的，

不得安排学生实习。

（五）加强与实践单位沟通



各二级学院在实习前要认真与实践单位沟通协商实习

事项，包括各专业培养方案、实习大纲、具体实习时长、交

通、食宿条件等，如沟通后仍不满足学院需求，可另择其他

实习单位。同时，实践单位指导教师应明确实习具体项目及

要求。鼓励各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点，深化与实践单位在见

习、实习、研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教学活动方面的

合作，院校两级共同打造优质实践基地。

（六）选好配强实习、研习指导教师。选派经验丰富、

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教师和技术人员

全程管理、指导学生实习、研习。指导教师要做好实习、研

习学生的培训，现场跟踪指导学生实习工作，检查学生实习

情况，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实习、研习考核，

做好实习、研习学生思想教育、个人安全防护教育，关注学

生心理状况。

（七）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各学院学生要严格遵守学院

实习安排，保持规律作息，适度加强锻炼，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要及时向实习、研习指导老师报告实习、研习状况。保

质保量完成实习任务并填写相关材料。

（八）加强过程管理。二级学院要加强实践教学过程管

理,确保实习、研习质量。二级学院领导应采取多种方式对

学生实习进行不定期检查、指导。教务处将根据二级学院提

供的信息进行抽查、督导。妥善安排好实习、研习工作与其

它教学工作的协调和对接。



（九）扎实进行实习、研习总结。实习、研习结束后各

二级学院要召开总结会，总结经验。鼓励各学院组织实践教

学成果展。围绕专业特色，征集本学院实践教学成果，展现

本学院实践教学的优秀成果和特色亮点，打造学院实践教学

名片。加强实践教学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师生对实践教学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五、学生实习成绩

（一）学生实习、研习成绩评定分别采用百分制。

（二）教育实习学生成绩构成：师德体验成绩×10%+教

学工作实习成绩×40%+班主任工作实习成绩×30%+教育调

查研究成绩×20%；专业实习学生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实习

单位成绩占 40%，各二级学院评议成绩占 60%。研习成绩构

成：研习过程表现占 70%，研习报告占 30% 。其中，研习过

程表现根据各专业制定的研习评价标准评定。

（三）实习、研习成绩在登录“成绩录入系统”录入后

打印出的成绩视为有效，实习、研习成绩单一式两份，二级

学院留存一份、实习手册后附一份。

六、评优

（一）优秀实习学生

分为校级和院级两个等级。校级优秀占本专业实习学生

总数的 15%；二级学院可以按照 15%比例评选院级优秀实习

生。

（二）优秀实习指导教师



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只设校级。优秀教师占指导实习教师

总数的 15%。

七、提交材料及上报时间

1.实习、研习计划。（一式两份，二级学院及教务处各

一份）

2.岗前培训方案、应急预案。（一式两份，二级学院及

教务处各一份）

3.《包头师范学院专业实习考核鉴定书》《包头师范学

院教育实习考核鉴定书》（一式两份）。

4.《包头师范学院教育实习手册（学院）》《包头师范

学院专业实习手册（学院）》（一式两份，教务处及二级学

院各一份）。

材料 1、2 纸质版签字盖章于 3 月 19 日上午 11 点前报教

务处实践教学与实验室管理科（勤业楼 206 室），电子版发

送至邮箱 sjjxk@bttc.edu.cn；材料 3、4 于实习结束后一周

内上报教务处实践教学与实验室管理科，其中材料 3 到教务

处实践教学与实验室管理科填写学校实习领导小组意见并

盖章后，一份由二级学院存档，一份装入学生本人档案。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26 年 3 月 8 日


